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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临沧一村庄贴出的《村

规民约人人平等》的告示被网友吐槽

“太奇葩”，上面写有“外省结婚交1500

元”“从结婚到生小孩不足月，罚款

3000元”“夫妻吵架干部来处理罚500

元/人”“未婚住在一起500元/年”等内

容。12月16日，村庄所属的孟定镇政府

工作人员表示，这张告示内容确实“很

奇怪”，是村小组（村民）自行拟定的，没

向镇政府报备审批，目前已经撤下。

处理奇葩村规民约不能止于撤下。

近年来，此类事件偶有所闻。奇葩村规

民约“奇葩”在何处？一些村规民约何以

沦为“法盲之约”？如何保障村规民约真

正成为饱含乡土人情、恪守法治精神的

文明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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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这一村庄的村规民约，尽管

已被紧急撤下，仍将偏远村庄的治理现状

推到舆论的聚光灯下。该村规民约的内容

确实奇葩，一点都不像经过仔细讨论和慎

重把关而发布的，之所以引发众怒，核心

在于内容严重越界，将村民自治异化为

“权力任性”。

笔者想说的是，要对公民的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需要通过司法、行政等有权机

关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等方式来进行。这

是现代法治社会和文明社会保障公民权

利不受侵犯的应有之义。

村民自治不是“村干部自治”，更不是

法外之地。这种随意处罚他人的“法盲”村

规民约，远远超出村民自治的范畴，与现

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

众所周知，婚姻自由是我国公民的

一项重要权利，是指当事人在法律的规

定范围内，拥有不受外力干预和强制、

自主决定婚姻意愿的自由。这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一

般来说，只要达到法定婚龄，不存在禁

止结婚的情形，打算结婚的男女双方就

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民政部门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别说是村民小组等基层组

织，哪怕是父母，都无权干涉当事人的

婚姻自由。

如今，一个没有立法权和执法权的

村民小组，却推出含有“外省结婚交 1500

元”等内容的村规民约，这是对婚姻自由

的干涉。此外，“从结婚到生小孩不足月，

罚款 3000 元”“夫妻吵架干部来处理罚

500 元/人”“未婚住在一起 500 元/年”等

规定，更是无稽之谈。比如“未婚先孕罚

款 3000 元”，未婚先孕行为虽然未必妥

当，但远未上升到违法的严重程度，纵观

相关法律，也没有对未婚先孕进行处罚

的规定，且为了保障婴幼儿合法权益，即

便是婚外生育等情形，也应按照规定为

其办理户籍登记，依法提供社保等保障。

而“未婚住在一起”同样只是不受《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保护的行为，但不属

于违法行为。

临沧这一村庄的村规民约充满罚款

条款，折射出“以罚代管”思维，即通过

罚款替代常规的疏导和管理措施，凸显

出懒政思维，将罚款当作目的，却置产

生相关问题的根源于不顾。这肯定难以

有效遏制相关现象的发生或增多，且会

滋生腐败现象，损害基层组织的公信力

和形象。

本应凝聚村民共识、促进乡村善治的

村规民约，为何偏离法治轨道，沦为侵犯

村民权益的“奇葩之约”？这个问题值得深

入剖析。

有的村干部并非完全不懂法，而是习

惯于“土政策当家”，认为既然村民自治制

度赋予了制定村规民约的权力，便可以

“我的地盘我做主”。他们往往倾向于采用

最直接、最便于自己管理的手段，甚至将

罚款等经济制裁作为“万能钥匙”，试图以

此快速解决矛盾纠纷、约束村民行为。于

是，原本旨在维护公序良俗的村规民约，

异化成方便干部管理甚至可能夹带私心

的“奇葩之约”，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农村普法教育不足与部分村干部法

治意识缺失，是孕育“法盲之约”的现实土

壤。部分村干部法治观念淡薄，对法律的

理解停留于表面，甚至存在严重误区，对

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无知。他们制定村规民

约时常常是“拍脑袋决策”，凭感觉、凭经

验、凭当地某些不成文的旧习，而非以法

律为准绳。普法工作若不能深入基层，不

能使法治精神融入乡村治理的“毛细血

管”，那么村干部在“民主议定”村规民约

时，就缺乏最基本的法律标尺，容易滑向

不合法、不合理、不人性化的深渊。

民主议定程序的缺失，则为“法盲之约”

的出炉提供了关键“助攻”。在有的地方，制

定村规民约并未召开真正意义上符合法定

人数和程序的村民会议，可能只是少数村干

部或村民代表碰个头就草拟而成；有的即使

开了会，村民参与不充分、讨论不深入，对于

条款内容是否合法合规，缺乏认真的审议和

质疑。程序上的“偷工减料”，使得村规民约

失去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民主监督，极易被少

数人的意志所主导，偏离法治与公正。而一

些村庄并未向乡镇政府备案村规民约，有的

乡镇政府也未对村规民约进行合法性与合

理性审查，或发现问题也未责令改正，难以

起到监督把关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复杂因素交织于其

中。比如，面对人口流动加剧、婚姻观念变

化等，一些村干部感觉传统管理方式力不

从心，又未能找到合法有效的治理新路，

情急之下便倾向于采取简单粗暴的“罚款

思维”来应对，试图一罚了之、以罚代管。

部分村庄的传统习惯影响深厚，某些村规

民约条款的出炉，可能是为了维护本地特

定观念或利益，而忽视了对外来者或少数

村民权益的平等保护，导致村规民约内容

带有歧视性或侵犯性。这些因素，都在不

同程度上助推了村规民约的变形。

村规民约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

法律法规，结合本村实际，为维护本村的社

会秩序、公共道德、村风民俗、精神文明建

设成果，而制定的引导村民行为的重要规

范，要合法又接地气。治理奇葩村规民约需

要从多方面入手。

加强村干部法律培训。在“规约”村民

行为前，各地首先要“规约”村规民约的制

定者。乡镇政府应定期组织村干部参加法

律培训，培训内容要接地气、讲究实用，重

点讲解关于婚姻家庭、财产权益、基层自

治的相关法律规定，让村干部明白村规民

约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村民自治不是

“无限自治”。可邀请司法所工作人员、律

师下沉乡村，现场解答村干部在制定村规

民约中的困惑，避免闹出笑话。

规范村规民约制定流程。村规民约作

为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制定过程必

须坚持程序正义。村“两委”要深入田间地

头，广泛收集村民合理诉求，再召开村民会

议讨论，或组织村民代表讨论，汲取村民智

慧，确保不同群体的声音都能被听见，尤其

要保障妇女、外来婚嫁人员等群体的话语

权。唯有把握“从村民中来，到村民中去”的

前提，才能杜绝村规民约沦为“少数人的自

以为是”，体现全体村民的共同意志。

完善合法性审查机制。一些荒唐的村

规民约最终公开发布，引发负面舆情，与

没有受到任何审查密切相关。在撤销之

后，还得堵上审查漏洞。乡镇政府必须完

善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专门

的村规民约合法性审查小组，由司法所、

民政、综合治理等部门工作人员组成，切

实落实“凡立必备、凡备必审”制度，也就

是村规民约必须报乡镇政府备案，备案后

必须逐条审核，及时纠正违法条款，确保

村规民约不偏离法治轨道。对于已经实施

的村规民约，还有必要建立“回头看”机

制，一旦发现执行中出现了问题，立即责

令整改，避免造成不良影响。

加强文化引导，让村规民约既有约束

力又有温度。出台村规民约的最终目的，是

引导村民摒弃陋习、向上向善。这需要约

束，也需要引导。在引导上，一方面，要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良家风、淳朴民风融

入村规民约中，比如针对婚嫁问题，可倡导

“文明婚嫁、反对高价彩礼”，而不是设置罚

款条款。另一方面，村干部在推动村民自治

过程中，要为村民培养、树立“好”与“贤”的

标杆，村规民约制定者更要以身作则、以身

示范，村规民约是“言传”，树立标杆与村干

部以身作则是“身教”，二者不可或缺，相得

益彰。可发挥村里老党员、老干部、乡贤及

文艺人才的作用，采取村民喜闻乐见的方

式，用身边人、身边事引导村民自觉遵守村

规民约，让乡土规范真正成为凝聚人心、促

进和谐的黏合剂。

云南临沧某村的奇葩村规民约给各地

敲响警钟。唯有通过加强法律培训、规范制

定流程、完善审查机制、强化文化引导，才

能让村规民约摆脱“奇葩化”倾向，

真正成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

手，让乡村既有秩序

又有温度，让村民在

法治与德治

的滋养下安

居乐业。

教室监控需兼顾安全
和隐私保护

◎ 刘剑飞

近段时间，湖南多地学生接连反映教室安装监

控的问题。“鉴于部分学生反映不适应，县教育局已

督促县第一中学于12 月11 日上午对已安装摄像头

进行拆除，相关数据已删除。”据“问政湖南”消息，

12 月 17 日，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教育局、桂东县第

一中学就网络反映的“桂东县第一中学依然未拆除

监控”作出答复。有网友早前在“问政湖南”留言称，

桂东县第一中学两个班在学生反对的情况下仍然不

拆除监控，“藐视规定，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生活”。

关于教室安装监控的争议，折射出教育管理与

隐私保护之间的深层矛盾。学校以安全和纪律管理

为由在教室安装监控，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与人格

尊严，这种管理模式隐藏着对学生个体感受的

漠视。

现代管理离不开技术支持，学校引入监控等智

能化手段，是现实需要。但在现代社会，监控不只是

简单的技术设备，还承载着权力与权利的博弈。真正

的教育应建立在信任与尊重的基础上，而非单向的

监视与控制。学校作为育人场所，更应成为培养学生

自主与责任意识的沃土，而非只是规训与服从的场

域。监控只是教育的辅助工具，不能代替教育本身，

更不能取代师生之间的信任与沟通，技术的运用必

须以尊重学生人格发展为前提。

可现实中，不少学校将监控作为教育管理学生

的“万能工具”，试图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一切问题，

却忽视了教育的本质。比如，一些学校借助监控对学

生实施全天候监控，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心理压力，

很容易导致学生滋生焦虑与逆反情绪。一些学校将

监控作为防止校园欺凌的手段，却忽视了对欺凌根

源的深入剖析和有效干预。部分学校缺乏明确的规

范和监督机制，监控数据的存储、查看、使用等环节

存在诸多漏洞，学生的隐私信息面临泄露风险。

由此可见，学校在引入监控等管理手段时，应充

分考量其对学生心理、人格发展的影响，广泛征求师

生和家长的意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明确监控的

使用边界与监管机制，让监控始终在法治与伦理的

框架之内服务于管理、服务于教育。监控若无边界，

管理便易越界。

拆除摄像头，可让舆论回归暂时的宁静，但真正

持久的安宁来自制度的建立。各地教育部门要尽快

制定校园监控使用规范，明确安装范围、数据管理、

查阅权限及监管责任等，厘清合法合规的实施边界，

杜绝随意安装与滥用监控的现象。唯有兼顾安全和

隐私保护，才能确保监控发挥其在校园管理中的正

向作用。

莫让私人影院变成
“涉黄温床”

◎ 郭元鹏

据媒体报道，12 月 21 日，海南三亚警方发布警

情通报，警方查处一起涉黄违法案件，私人影院经营

者杨某冬被刑拘，3名女员工被行政处罚。据此前的

消息，有媒体记者近日在西安、成都、三亚、大理等

地探访发现，一些私人影院提供过夜、陪侍等违规服

务。其中，在三亚，部分私人影院提供“擦边”游戏

服务。

私人影院原本是影迷享受沉浸式观影的小众之

所，因具有私密性、舒适性、个性化等特征而被青

睐。如今，部分商家却打着“私人影院”旗号，推出有

偿陪侍、违规过夜等服务，不仅背离初衷，更踩到了

法律和道德底线，如此“挂羊头卖狗肉”，是对私人

影院“私密性”的扭曲利用。

私人影院乱象丛生，既反映出部分经营者道德

失范，也凸显出监管有漏洞。私人影院是一种跨界业

态经营项目，兼具观影、住宿、娱乐等多重属性，涉

及文化、公安、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文化部门管放

映资质和内容，公安部门管治安和消防，市场监管部

门管营业执照、超范围经营、价格规范及食品安全，

容易出现“谁都管、谁都不管”的局面。另一方面，这

类经营场所隐蔽性强，日常检查很难抓到真凭实据。

即便执法人员上门，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

导致一些经营者“风声一过，照旧营业”。

整治私人影院乱象必须多方联动。要制定专项

监管办法，明确主管部门和责任分工，建立跨部门联

合执法机制。在各部门切实履职、整改监管问题的基

础上，要形成合力。监管方式也得跟上变化，破解乱

象“发现难”等问题，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比如，推广

“数字哨兵”等智能监管系统，实现实时监控，对网

络平台上价格异常、评价暧昧的商家进行排查；同时

畅通举报渠道，鼓励消费者监督，让违规行为藏

不住。

网络平台也不能置身事外，应加强对入驻商家

的资质审查，动态监控经营信息，屏蔽“陪侍”“过

夜”等敏感词条，认真甄别与观影无关的信息，对踩

红线的商家要向相关部门报告，并立即下架其服务，

不能为其提供推广便利。

对于经营者来说，只有守住法律和道德底线，回

归观影服务的本质，才能真正赢得市场、走得长远。

让村规民约既合法又接地气
◎ 范德洲

部分村规民约缘何“跑偏”变形
◎ 李英锋

奇葩村规民约偏离法治轨道
◎ 史洪举

村规民约岂能成“奇葩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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